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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监护范式的反思与进路： 

从替代决定到协助决定 

邓柯
*
 

摘要：替代决定和协助决定是两种成年监护的经典范式。《民法典》第 22条在整合原《合同
法》47条的基础上指出了对成年被监护人适用部分监护的立场。同法第 35条第 3款从文义
上表达了“以独立为主，保障并协助为辅”的新监护观念。二法条都明确了成人监护并非完
全监护，但是就其应当是以独立行权为主的协助监护还是非独立行权为主的替代监护，存在
争议。对成人监护范式的理解应当建立在《民法典》总则编第二章体系解释基础上，将 35
条第 3款直接解释为协助监护缺乏其他法条的价值支撑。本文将从论证《民法典》对监护模
式的立法技术及其采取的范式出发，分析替代决定下的成年监护制度存在的范围不周延、老
年人再边缘化以及重财轻人等问题，最后通过扩张解释 22条与 33条，达到和 35条第 3款
在价值理念与行权范围上的统一，为协助决定的转型构造出法条空间。 

关键词：协助决定  民事行为能力  成年监护 

 
* 邓柯，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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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实：《民法典》的监护模式是替代决定 

（一）《民法典》22条与 35条第 3 款存在矛盾 

与《民法总则》相比，《民法典》的监护制度除了因为疫情而增设的第 34 条第 3 款之

外，其他完全一致。讨论监护制度的演变需要回到通则时代。现行《民法典》第 22条、第

35 条第 3 款二条文本质是对《民法通则》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以及监护人的职责和权

利条款的修订。 

第 22条与第 35条第 3 款有一相似表达：第 22条借鉴了原《合同法》第 47条但书的立

法技术，将其“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范围扩张到纯获利益行为以及与智力和精神健康

状况相适应的行为之内。第 35条第 3 款也规定了“独立”的范围，被表述为“对被监护人

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监护人不得干涉”。这显然和第 22条不是同样的逻辑。对第 35条

第 3 款第 2句进行反对解释，可以得到的是“对被监护人不能独立处理的事务，监护人可以

干涉”。干涉的范围实际上被“限缩”在第 35条第 3 款第 1句，针对被监护的成年人与其智

力和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行为，监护人是行为要求被理解为：尊重是原则，保障与协助是

方式。 

《民法典》实施后，《合同法》第 47条被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统筹吸收，民事法律已然走

向一体化解释、一体化适用的新法典时代。因此，监护制度在适用中就出现了两个问题：第

一，第 22条或第 35条第 3 款对“独立行权”的放松，是否能够证明协助决定已然存在？第

二，如何在既存立法范式下，理解第 22条第 35条第 3 款之间的矛盾？ 

（二）22条与 35条第 3 款均无法证成协助决定范式的存在 

学界对第 35条第 3 款中“保障并协助被监护人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

民事法律行为”有不同理解，主要分歧在于该款究竟是替代决定还是协助决定。持一元说，

也作替代决定说的学者认为，35条第 3 款充其量是扩宽了 22条“部分监护”[1]的范围，没

有否认监护本身。22 条本身由于缺乏其他与之配套的实施条文，实为具文。因此无论从理

论上还是事实上，现行法条都没有改变“否定行为能力”这一监护的大前提。[2]持二元说的

学者认为，不可否认替代决定的范式仍然存在于《民法典》之中，但监护制度采取的是不同

于《民法通则》时代的双重构建模式——既有替代决定模式也有协助决定模式——是以替代

决定模式为基础，协助决定模式为导向。[3]本文同意第一种观点，监护与协助的关系并不是

包含关系，而是反对关系。把现行法的成年监护解释为兼有二者对于成人监护转型虽有理论

 
[1] 完全监护和部分监护是对监护人所配置的行权范围的分类。一般认为，完全监护就是替代决定。李霞

在文章中进一步回应了部分监护不是协助这一问题。 
[2] 参见李霞：《协助决定取代成年监护替代决定——建兼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协助的增设》，《法学

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103 页。 
[3] 参见陈嘉白：《民法典体系下协助决定与替代决定的择优实现》，《当代法学》2021 年第 3 期，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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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指导的意义，但会容易将监护理解为协助的上位概念。 

（三）《民法典》采取的“行为能力——监护——法定代理”是典型的替代决定

范式 

替代决定是指监护人或其他代理人决定行为能力受损的人作出决定，特征通说认为至少

包括三项：第一，制度构造上，否定当事人的行为能力；第二，价值导向上，以当事人利益

最大化为第一原则；第三，法律关系上，存在一个替代决定者，并且该替代决定者拥有撤销

权、代理权等，能够独立为被监护人作出决定。[4] 

我国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监护制度以及法定代理制度之间有紧密的次第适用关系。[5]民

事行为能力制度能和监护制度从实体法上完全挂钩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民事行为能力判断

的标准多元，包括了年龄、智力以及精神健康状况等。因此，民事行为能力判断的对象周延

地、复杂地涵盖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第二，民事行为能力的瑕疵是监护制度开启的法定前

提。同时，监护人所享有的权利与其说是“监护权”，实际上是“法定代理权”。从这个角度

说，监护本身只是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到法定代理制度之间桥梁，法定代理人基于放任主义的

立法获得了更多因为语焉不详而行权的空间。 

替代决定的必然格局由此产生。首先，民事法律行为是能够产生私法效果的意思表示，

民事行为能力是对意思表示能力的判断的显在标准；其次，民事行为能力以“有、无以及限

制”三分，民事行为能力有瑕疵者自然配备一个监护人。尤其是在目前随着监护公法化倾向，

必然存在着一个“监护人”。[6]再次，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大量民事行为依据 34条由

监护人代行[7]。从民事行为能力到监护再到法定代理，虽然立法通过概念的技术激活了制度，

却导致了被监护人的权利又一次限缩。这套制度体系的特征就在于两个莫比乌斯环相交在第

34 条，监护自洽又慷慨地赋予了监护人大量的实体权利。所以，在我国监护制度的适用前

提必然就落入对行为能力否定的前提判断之中。监护的结果是强有力的法定代理，由此也就

落入替代决定的经典范式之中。 

二、反思：成人监护领域替代决定范式的理论漏洞与技术瑕疵 

（一）监护制度与行为能力制度没有适用上的相关性 

 
[4] 同前引[2]，第 101 页。 
[5] 参见彭诚信、李贝：《现代监护理念下监护与行为能力关系的重构》，《法学研究》2019 年第 4 期，

第 61 页。 
[6] 参见李建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副委员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堆

说明——2017 年 3 月 8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

点全集编写组编《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 页。 
[7] 《民法典》34条：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

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

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

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

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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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替代决定范式有赖于监护与行为能力二制度的唇齿相依。这种立法技术的优势在

于为监护的开启提供了一个可以普遍适用的标准，使得在形式上出现行为能力与监护“各得

其所”、两相匹配的格局。 

1. 监护制度与行为能力在产生上没有相关性 

监护制度和行为能力制度在历史上并不是同源产生的。[8]监护制度产生于罗马法上的禁

治产制度，其特殊性有二，一是罗马法的主体制度本就是家长制而非个人主体；二是禁治产

首要约束的是未成年人，针对成年人意思能力的瑕疵其产生了准禁治产人的保佐制度。行为

能力制度是德国民法的产物，是在提公因式下高度地概念凝练。但是德国本身也遗弃了将行

为能力作为监护判断的准前提这一路线，其废除了监护制度取而以照护制度代之。 

2. 行为能力宣判的存在使得监护与行为能力的制度构想无法实现 

在这套行为能力与监护挂钩的制度构想中，包含了这样一个预设：所有不能辨认或者不

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都将在其症状产生之初由利害关系人申请民事诉讼上的行为

能力宣判，使之对应地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此，才得在事实层

面实现理论上的“无缝衔接”。 

现实是，有轻微精神问题或者轻度痴呆的老年人畏惧被社会边缘化，不愿参与行为能力

宣判；存在严重精神问题或者重度痴呆的老年人，深入人心的孝悌之谊在现代以家庭监护的

面目率先于陌生的法律程序完成了对这部分人的行为能力宣判。[9]从这个方面来说，这种堕

距式的立法因其负面的昭示性和繁琐的程序性会导致应该被纳入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范

围的人没有被纳入，形式上也就无法实现“因严丝合缝，所以一个不漏”的挂钩目的，实质

上亦异辙于“再社会化”的制度价值。 

（二）行为能力制度在实践中的价值不适应 

在对替代决定制度的反思中，行为能力制度的反思是尤其重要的一个环节。目前的语境

下，对行为能力的批判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行为能力对“权利”的剥夺是结果性的，但是老化却是一个过程。[10]每个人都会

衰老，社会永远年轻。现代人不再“养儿防老”、“安土重迁”是因为社会保障以及社会救济

为先于“民事主体”的“人”的尊严背书了代际性的社会信用。但是，未成年人尚且存在行

为能力自然成长、自我恢复的空间，老年人的行为能力却只能物理地从 22条“上升”到 19

条，尔后被行为能力宣告制度以某种标准式的结果斩首示众。这种结果主义的判断搭配上替

代决定的武断，用无缓冲的方式切断了行为能力瑕疵者与社会建立法律联系的充分可能。 

 
[8] 同前引[5]，第 61 页。 
[9] 参见李国强：《论行为能力制度和新型成年监护制度的协调——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制
度安排》，《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 3 期，第 133 页。 
[10] “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超过 20%，进

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增龄伴随的认知、运动、感官功能下降以及营养、心理等

健康问题日益突出，78%以上的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以上慢性病，失能老年人数量将持续增加。参见杜生

一：《成年监护决定范式的现代转型：从替代到协助》，《北方法学》2018 年第 6 期，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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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剥夺的实际上是民事权利能力。[11]

学者把这种对成年人行为能力的剥夺比作民事死亡。[12]恰如其分是因为在 34条严格的替代

决定模式下，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无或者限制性享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事实上不具备

建立法律关系的意思空间。承认其缥缈的“权利能力”只是对其真实权利“杯酒释兵权”式

的情感补偿。在硬件上的无障碍措施越发完善的当下，法律上的无障碍措施必须用现代的精

神去消灭与事实的堕距。这意味着：法律意思表示能力应当在包含面向而不是反对面向去认

可残余意志的社会价值，从而避免被权利能力条款“魅惑”地驱逐，以应对《残疾人权利能

力公约》12条的法律能力平等被虚无而抽象的权利能力消解的情形。[13] 

第三，制度间的真空要求行为能力被推定而不是认定。前文已经提到，在目前的行为能

力宣告程序中实际上就是出现了“给边缘人一刀切划定边缘线”的场景。这个被委以枢纽环

节的重要程序采此尴尬的设置，导致了大量本来应当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际上游离于

这套体系之外。为了从事实上解决掉这种矛盾，以及回复对残疾人、老年人尊严的关怀，推

定所有人具有权利能力，无论从交易安全还是人格保护上说，都更有价值。 

（三）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单极化 

替代决定的价值旗帜是“当事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民法典》延续了《民法总则》“最

有利于被监护人”的表述，同时在下设两款，分别陈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真实意愿”。 

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于利益量化和人的降格。监护人代理被监护人的财产利益和

人身利益，事实上是这种“最大化”的量化一般只出现在财产利益纠纷之上，这种结果就像

监护人争议和监护人推诿一种自然。因此，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很多时候只是当事人财产的

最大化。[14] 

过分关注财产，而轻视人格的结果会导致被监护人人格的降格。被监护人的利益是一串

数字，被监护人利益的最大化顺理成章是数字的最大化。因此，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

有矫正“利益最大化”这一价值表述的趋势。比如说，甚至是对于儿童——最大面积的无产

者——《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也要求从当事人利益最大化到尊重当事人意志。[15] 

三、进路：解决 35 条第 3 款与 22 条的矛盾表述 

（一）协助决定的制度理念与制度规划 

 
[11] 同前引[2]，105 页-106 页。 
[12] 参见张华贵、徐晨欣：《成年监护基础范式转型研究：从替代决定到协助决定》，《海峡法学》2021
年 3 月，第 63 页。 
[13]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 12条的法律能力不仅仅是权利能力，在我国语境下应当包括行为能力。

理由在于心智能力并不是判断行为能力的理由。李认为，在我国对行为能力的否认其实是不可避免的是对

权利能力的伤害。参见注释[1]，106 页。 
[14] 同前引[12]，第 63 页。 
[15] 参见孙跃元：《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中监护人同意规则的检视与完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第 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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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协助决定的制度理念 

协助决定，是指成年人通过与他人订立一一系列的民事协议、民事关系、民事实践或者

民事安排等形式，使其处于认知障碍实，能够在得到他人协助支持下表达自己的意愿，自主

作出决定，并就这些决定与他人沟通，而他人不能代替本人的自我决定。[16]通过协助决定的

概念以及与替代决定的对比，能理解协助决定的三项特征：第一，作出决定的人是本人，而

不是监护人；第二，以最大程度符合本人意愿为原则；第三，承认本人的行为能力。[17] 

域外向协助决定的转向研究业已成熟。主流研究对于用协助决定代替替代决定的正当性

理论是去机构化理论和自主性决定理论。去机构化理论认为，将残疾人送往康养中心实际上

是在物理层面使得其绝缘社会，不再享有正常化的机会。要想残疾人回到社会，实现正常化：

第一是将其从“机构”中解放出来；第二是将其从“法律能力”的实质权利不平等中解放出

来。[18]自主性决定理论认为，通过抽象的民事行为能力标准否认人总体的能力并不符合“自

主”的要旨。抽象的人不应该是被评价的对象，法律应当考察人在特定事件中的具体行为，

将行为作为是否自主的评价体系。[19] 

以上二理念虽名称不同，但实则有殊途同归之意。并且，二理念也并非完全是舶来品。

根据国家卫健委联合十五个部门发布的《“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20]，在去机构化方面，《规划》及目光于对失能老年人的照护，要求健全居家、社区、机构

相协调的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体系；同时对于心智残疾人，我国《精神卫生法》第 30条[21]

一直可以均采取了自愿住院治疗的去机构化立场。在正常化方面，《规划》在发展目标中即

提到十四五时期健康老年化包括需要建立一个老年人友好型社会。 

2. 协助决定的制度规划 

协助决定的依据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12条以及《民法典》35条第 3 款。 

首先，民事行为能力上应当推定所有成年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这么做的目的有三个：

第一，民事行为能力否定的宣判制度实际上阻碍了应当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成为限制民

事行为人，如果这不损害交易安全以及交易的稳定性，那么就必然出现画地为牢的机构化或

者边缘化。第二，民事行为能力的回到本人，成为本人能够当然作出法律行为的依据；另一

方面，赋予本人推定的行为能力可以在最小的立法代价里当然否认对法定代理制度的开展。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重新解释以及构造目前的成人监护条款是实质推进协助决定最重要

 
[16] 同前引[2]，第 101 页。 
[17] 同前引[2]，第 102 页。 
[18] 参见陈嘉白：《协助决定对监护制度的矫变与重塑》，《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 年第 5 期，第 131
页。 
[19] 参见董思远：《协助决定范式下意定监护制度改革新径路》，《河北法学》2022 年第 3 期，第 116
页。 
[20] 参见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等关于印发“十四五”健康老龄化的通知，<国卫老龄发[2022]4号>。 
[21] 《精神卫生法》第 30条：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

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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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环。 

其次，确立以最大程度符合本人意愿为原则。在改变既有的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之后，重

构价值原则是水到渠成。实际上，结合替代决定的当事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即更好理解最大程

度符合本人意愿原则。第一，最大程度符合本人意愿原则要突破替代决定“重财产轻人身”

的保护现实，为保护人身提供价值指引；第二，最大程度符合本人意愿原则为人身的无法在

量上实现“最大”，提供了新的计量方式，那就是所谓的在保证自愿的情况下，自愿的就是

公平的。这种公平必然包括残疾人在一些事实上行为能力受损下作出错误行为所付出的代

价，但是在比例原则的衡量下，这是其为正常化、自主性付出的代价。[22] 

最后，协助决定的现实路径。意定监护制度被认为是我国成人监护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上海普陀区公证处所尝试的意定监护的公证实务让学者看到协助决定加速融合进民事现实

的可能。[23]《民法典》以及总则编司法解释对意定监护协议的规定都只有一个条文，对于意

定监护协议的形式和效力缺乏具体规定。虽然其适用可以参照身份协议规定，但是显然要真

正形成严格的协助决定体系，寄人篱下的放任主义并不是协助决定的出路。最简单的理由就

是我国目前对遗嘱的形式不仅规定多元而且有严格的形式要求，遗嘱尚且是对财产的安排，

在托付人身上似乎没有理由采取一种放任式、解放主义的立法模式。 

（二）利用《民法典》构造协助决定 

1. 价值基准：成人监护最大程度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 

《民法典》对监护原则规定在第 35条之中，一般认为 35条第 3 款“保障并协助”的表

达是我国民法在成年监护立场上的放松。要从体系上扭转协助决定模式，必须的就是重构

“最有利于当事人原则”。 

(1) 35条第 2 款和第 3 款的区别 

从第 35条分别论述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来说，对我国监护原则的理解也必须区分未成年

人与成年人。对比第 2 款和第 3 款，二论述有如下区别： 

第一，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顺序不同。第 2 款先规定监护人作出决定，再规定

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第 3 款先规定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再规定监护人

协助作出决定。 

第二，尊重被监护人条件不同。在对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时，第 3 款增加了“最

大程度”；第 2 款不仅没有前提程度上的表述，这种真实意愿还限制在“与未成年人年

龄、智力扎状况相适应”的范围之内。 

第三，决定主体不同。未成年人监护被表述为“监护人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

决定”；成年监护被表述为“监护人保护并协助被监护人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

适应的行为”。所以第 2 款的决定主体仍然是监护人，第 3 款价值指导之下决定主体存

 
[22] 同前引[19]，131 页。 
[23] 参见李欣：《意定监护的中国实践与制度完善》，《现代法学》2021 年第 2 期，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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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顺位，应当是先被监护人后监护人。 

(2) 35条第 1 款的“最有利于监护人原则”在第 3 款中被解释为“最大

程度尊重当事人意思原则” 

虽然第 2 款和第 3 款都是第 1 款“最有利于监护人”原则的下属表达，但是未成年监护

显然是替代决定模式，结合第 1 款和第 3 款，第 2 款在“最有利于监护人”原则选择了向监

护人倾斜。第 3 款则与第 2 款完全不同，如果将第 3 款的价值解释为“最有利于监护人”这

一原则，那么完全没有区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而分设 2 款和 3 款的目的。 

在解释第 3 款时，应当注意到，第 3 款的价值已经从两个方面向被监护人转移。第一是

最大程度尊重被监护人意愿的无前提。由于第 3 款并没有采取“根据被监护人的智力和精神

健康状况最大程度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而是“最大程度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保障

并协助其作出与其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二者存在巨大不同。第二

是，第 3 款最后一句延展了 22条部分监护的空间，将“独立”不再作为例外，而是一种推

定来处理。基于以上两点，无论对真实意愿的尊重还是行为能力的回归，35 条第 3 款所蕴

含的价值都不再是以“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考量，而是成年人人格的独立性。因此，第 35条

第 3 款的价值应当被解释为“最有利于当事人原则”，最有利的判断标准是“应当最大程度

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同时，应当基于 35条第 3 款的解释结果对监护人选任条款作出价

值解释，并对 21条作出契合 35条第 1 款的解释。 

2. 制度解释：解决 22条与 35条第 3 款的矛盾 

《民法典》对成人民事行为规定格局如下：第 21条定义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第

22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定义以及部分监护条款；第 33 条意定监护条款；第 35 条对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解释条款，其中第 1 款是确立应当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监护立场，

2、3 款分别对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作出不同的法律表达。 

要实现向协助决定的转型，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应当进行重新解释：第一，重新解释成年

监护行为能力制度。要重新构造成年监护民事行为能力制度要达到一个目的，即最大范围扩

大适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范围。因为在无法推翻 24条的前提下，难以确定推定所有

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这一理论的制度前提。 

学界通说目前也是限缩解释 21条，将不能辨认限定为是持续性不能辨认，不包括暂时

性的不能辨认，从而压缩无行为能力适用空间。对第 22条的解释，存在两种思路。第一种，

扩张解释 22条，将不能完全辨认，设置为一个开放的评价体系，既可以包括持续性的不能

完全辨认，也包括暂时性的不能完全辨认以及暂时性的不能辨认。[24]第二种，历史解释 22

条，由于 22条与 35条第 3 款之间的矛盾，回到《民法通则》第 13条第 2句之中。相比于

 
[24] 参见杜生一：《成年人保护制度私法变迁论》,《私法》2019 年第 1 期，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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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释，扩张解释的方法更与 21条之解释契合。[25]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二者的制度出

发点实践上是相同的，试图对 22条进行历史解释的学者无非最后也是想达到“独立为常态，

协助为例外”的目的，这是其试图仅依靠 22条一条就实现这个最终目的。本文赞同第一种

扩张解释的方法，因抵达最终之目的还需要与其他条文协调。 

第二，限制解释 33条。将 33条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解释为“与成年

人智力与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能力”，而不是 18条之“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此时与 35条

第 3 款作出体系解释，即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依据 22条独立作出决定，如果监

护人没有能力独立处理该事务，监护人应当在不干涉的情况下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保

障并协助其完成。此时，第 35条第 3 款的“与智力与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则正好与第 22条的但书在成年监护语境下实现了同一指向的表达。 

四、总结 

在法典化的民法时代，我国监护制度因与民事行为能力制度挂钩产生了诸多问题。这些

问题，一方面不符合逐渐老龄化社会的“幸福养老”的顶层设计取向，另一方面也与尊重残

疾人权利的潮流有悖。毋论发扬已久的去机构化理论以及自主性理论，从替代决定向协助决

定转型在中国社会是紧迫的现实意义的。在此基础上，扩张解释 22条，拓宽 33条意定监护

的空间，使之契合 35条第 3 款的价值导向与制度表达可为转寰之策。

 
[25] 参见迟颖：《成年法定监护中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民法典>第 35条第 3款解释论》,《清华法

学》2023 年第 2 期，第 97 页。 




